
网络视听许可证分类详细介绍

产品名称 网络视听许可证分类详细介绍

公司名称 上海龙翊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879弄28号楼105室

联系电话 15221867609 18701712595

产品详情

网络视听许可证，也称为信息网络视听节目传播许可证，我司搜狐号介绍了很多相关内容。该资质广泛
用于电视台、融媒体及早期办理的门户、行业网站。那下文将给您介绍下网络视听许可证的分类相关内
容，供您参考。

网络视听许可证分类

一、第一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广播电台、电视台形态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一)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首发服务指采访、制作或定制时政新闻、社会新闻类视听节目，首先供公众在
网上点播的服务。定制指委托其他机构为本机构制作节目并供其播出的行为。

(二)时政和社会类视听节目的主持、访谈、评论服务指以主持、访谈、演讲的节目形式，围绕政治、社
会事件或题材进行评论，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

(三)自办新闻、综合视听节目频道服务指采用与广播电视节目频道相同的编播形式，自行编排含有时政
新闻、社会新闻内容的互联网视听节目频道，通过互联网实时播出供公众收看的服务。

(四)自办专业视听节目频道服务指采用与广播电视节目频道相同的编播形式，自行编排不含有时政新闻
、社会新闻内容的影视、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频道，通过互联网
实时播出供公众收看的服务。

(五)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活动、事件的实况视音频直播服务指通过互联网对重
大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活动或事件进行的视音频实况直播服务。

二、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一)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转载服务指转载广播电视、新闻视听节目网站已登载播出过的时政新闻类，以
及转载含有政治、社会评论题材的主持、访谈、报道类视听节目，供公众点播(含下载或轮播)收看、收
听的服务。轮播指将单个视听节目制成品反复播放，或将若干个视听节目制成品组合在一起，按固定顺



序在互联网上反复轮流播放，且每一轮的播放时长不超过60分钟的播放活动。

(二)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主持、访谈、报道、评论服务指以采访
、主持、访谈等节目形式，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领域的事件进行报道、评论，并
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

(三)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制作(不含采访)、播出服务指生产制作、
定制、编排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并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

(四)网络剧(片)的制作、播出服务指生产制作、定制、编排网络剧(片)的服务。

(五)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出服务指采购、收集、编排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电
影)、手机剧(电影)、动画片等节目，并供公众点播(含下载或轮播)的服务。

(六)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出服务指采购、收集、编排文
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方面的专题节目(包括个人DV作品)，并供公众点播(含下载或
轮播)的服务。

(七)一般社会团体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组织活动的实况视音频直播服务指通过互联网对一般社会性、
团体性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向公众进行实况视音频直播的服务。

三、第三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一)聚合网上视听节目的服务指将互联网上的视听节目信息编辑、排列到同一网站上，并向公众提供节
目的查找、收看服务的业务活动。

(二)转发网民上传视听节目的服务指为网民提供专门的节目或信息上传通道，供网民将自己或他人的节
目源通过网站的信息播发系统或收视界面传递给公众，供公众点播的服务。包括：(1)节目上传服务，指
网民将节目上传到网站的服务器中，供公众收看、收听(含下载)的服务;(2)信息上传分发服务，指网民将
节目名称、链接地址等信息上传到网站的服务器中，供公众浏览、选择再链接到其他播放器收看、收听(
含下载)节目的服务。

四、第四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

(一)转播广播电视节目频道的服务指通过互联网完整转播广播电视节目频道、频率的服务。完整转播是
指保留频道标识，不在节目信号中插播内容，不修改、删减任何原有频道的节目内容和图文信息。

(二)转播互联网视听节目频道的服务指通过互联网完整转播互联网视听节目频道(第一类第三项或第一类
第四项)的服务。

(三)转播网上实况直播的视听节目的服务指通过互联网完整转播其他网站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
文化、体育等活动或事件的实况视音频直播视听节目的服务。

直播和短视频类的APP是属于第二类第3、第7类和第三类第1、第2类。因私企无法办理视听，做直播和
短视频类可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是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企业必须要办理的资质。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
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
品及其服务的活动。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类别有六类，分别是：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



网络艺术品、网络展览比赛。网络动漫产品指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的
闪客动画(Flash动画)、在线漫画等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络演出剧(节)目指在舞台场景下现场进行的文艺表
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
上载传播而形成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络表演指以网络表演者个人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
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上载传播而形成的
互联网文化产品。电商类、教育类、医疗类、培训类、金融类、旅游类、美食类、体育类、聊天类等直
播不属于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指艺术创作者通过数字化手段创作，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
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审美意义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络展览、比赛活动指针对网
络音乐、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一视频、网络动漫而举办的展览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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